
公告日期111年7月20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合 111 偵 1587 交通過失傷害 玉里分局 劉○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2046 詐欺 桃園分局 張○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2432 竊盜 鳳林分局 張○昌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偵 2625 竊盜 花蓮分局 張○宏 起訴

合 111 偵 2697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陸○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34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戴○均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427 詐欺 桃園分局 張○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11 偵 3920 竊盜 花蓮分局 張○宏 起訴

合 111 偵緝 281 竊盜 吉安分局 林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毒偵 297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張○澤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353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張○澤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 354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張○澤 緩起訴處分

合 111 毒偵緝 138 毒品防制條例 羅東分局 許○泰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合 111 毒偵緝 154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翁林○謙 聲請簡易判決

合 111 撤緩 70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盧明德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171)

合 111 撤緩 117 毒品防制條例
執○科簽分

(移送機關：玉里分局)
黃惜文
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648)

明 111 撤緩 156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謝彩雲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117)

明 111 撤緩 157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謝彩雲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147)

明 111 撤緩 158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謝彩雲
撤銷緩起訴處分

(原偵查案號：110毒偵236)

信 111 偵 115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B○AUDOUIN MATHIEU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11 偵 4343 偽造文書 花蓮分局 王○農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精 111 撤緩偵 71 不能安全駕駛 檢○官簽分 撒○努．察吾旮督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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